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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直播带货一类新兴商业模式的蓬勃发展，逐渐改变了消费者网络购物的方

式及消费习惯。随着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侵权责任法》《电子商务法》《民法典》对避风港

规则的完善，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地位与义务更加清晰，但是直播带货平台由于其本身属性问题，其

复杂程度与一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更甚，根据其不同的交易模式可分为“跳转式电商直

播”与“非跳转式电商直播”，直播带货平台在不同交易模式下的避风港规则司法适用问题，需要明确

其在商标权网络侵权中的地位与义务。作为纯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或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现行法律

规制下，对直播带货平台的审核义务不应过重。建议区分不同交易模式下的平台审核义务，尤其是“跳

转式电商直播”的审核义务，避免滥用避风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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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fueled the vigorous growth of emerging busines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43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434
https://www.hanspub.org/


何金泉 
 

 

DOI: 10.12677/ecl.2025.141434 3490 电子商务评论 
 

models, such as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gradually changing the way consumers shop online and 
their consumption habit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afe harbor” rules in China’s Regulations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ights, Tort Liability Law, E-Commerce Law, and the Civil Code, 
the status and obligations of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have become clearer. However, due to the in-
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platforms, their complexity surpasses that of 
general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Based on different transaction models,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redirect-based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and “non-redirect-based e-com-
merce live streaming”.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safe harbor rules for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platforms under these different transaction modes requires clarification regarding their status and 
obligations in trademark infringement cases online. As purely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or e-com-
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the review obligations for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platforms should 
not be overly burdensome under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s. It is suggested to differentiate the review 
obligations of platforms under different transaction models, especially the review obligations for “re-
direct-based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to avoid the misuse of safe harbor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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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避风港”规则作为网络版权保护的重要原则，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定的免责空间。在直播

带货平台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境中，如何界定直播带货平台在避风港原则下的地位与义务，对于保护

平台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以及推动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避风港规则下直播带货平台的地位及义务。首先，将回顾避风港规则的历史发

展和在中国的法律演变，分析其在直播带货领域适用的背景和基础。其次，将详细阐述直播带货平台的

性质及其在避风港规则下的地位，探讨平台在网络侵权中的角色和责任。最后，将重点研究直播带货平

台在避风港规则下的义务，包括转送通知、采取必要措施、注意审核义务等方面，并结合具体案例和法

律规定进行深入分析。  

2. 避风港规则的概念及国内立法演变 

2.1. 避风港规则的基本概念 

“避风港规则”早期用于我国解决著作权相关的网络信息传播权侵权案件，属于我国互联网知识产

权侵权的基础规则之一，起源于 1988 年美国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下文简称《DMCA》)，根据《DMCA》第 512 条规定将平台责任划分为四种类型：(1) 临时数据；(2) 系
统缓存；(3) 用户指示下在系统或网络留存的信息；(4) 信息检索工具。其基本内容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

于以上四种类型的数据侵权问题，如果可以证明其主观上无侵权的故意，并同时履行了删除相关数据的

义务，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可以总结为“通知–删除”规则。 

2.2. 国内避风港规则的立法演变 

避风港规则最早引入我国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在此后的立法中均有避风港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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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 2009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侵权责任法》，2018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20
年公布的《民法典》中逐步发展完善，下文将对不同时期避风港规则的立法演变逐一梳理。 

2.2.1.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我国首次引入避风港规则体现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规定了两种不

同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一类是信息储存提供者，另一类是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1，规定了

著作权利人对于涉及侵犯自身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电子信息，可以书面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其删除

侵权电子信息的权利 2。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书面通知后，应当立即删除侵权电子信息或断开链接，

并将通知转送接收网络服务的对象 3。接收网络服务的对象收到转送的通知后，认为其电子信息或链接未

涉及侵权的且有不构成侵权初步证据的，可以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电子信息或断开的链接
4。第二十三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

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5。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我国初步步入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构建了一套“通知–删除–转送–

反通知–恢复”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处理涉著作权侵权问题处理流程，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

知道侵权的情况，认定为共同侵权，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知识产权的网络侵权问题，避风港规则仍无具体

的法律可以适用。 

2.2.2. 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同时规定了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对涉及侵权的电子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

链接等必要措施 6，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事实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

定。 
《侵权责任法》扩张了避风港规则在民事领域的适用，不再局限于对于著作权网络侵权的保护，与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相比，《侵权责任法》仅构建了“通知–删除”处理流

程，缺失了对于接受网络服务者的权益保护，未规定接收网络服务者的“反通知–恢复”的权利，与《信

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相比，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电子信息侵权，未

及时处理的应当承担的责任，而非只要主观上有认识即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是对于商标权、专利权等

知识产权的网络侵权问题，避风港规则仍无法提供应有的保护。 

2.2.3. 电子商务法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五条将避风港规则引入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网络侵权问

题中，采用“通知–删除–转送–反通知–恢复”的处理流程平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
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接受网络服务者)及知识产权权利人三方的权益。相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收到权利人通知立即删除和收到接受服务者反通知立即恢复的规则，《电子商务法》将整个处理流

程细化，电商平台经营者收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同时将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而平

台内经营者接收到通知后，可以向电商平台经营者发出通知，声明其不存在侵权行为，电商平台经营者

 

 

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4 条。 
2《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5 条。 
3《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6 条。 
4《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7 条。 
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23 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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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反通知后，应同时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7。 
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相比，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获得了更充分的保护，避免了权利

人恶意错误通知导致其丧失交易机会，更好地平衡了三方之间的权益。相对于《侵权责任法》平台内经

营者也有了法定的救济途径，可以通过“反通知–恢复”的方式保护其合法利益，对于错误通知或恶意

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情形，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或加倍赔偿责任的条款 8。同时《电子商务

法》将避风港规则扩大适用，涵盖了知识产权的全部领域，对于商标权、专利权网络侵权问题有了明确

的法律规制。 

2.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

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

实身份信息 9。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

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 10。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

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

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

的措施。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11。 
《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亦引入了避风港规则，规定了“通知–删除–转送–反通知–转送–恢复”

的知识产权网络侵权问题处理流程，相比于《电子商务法》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

细化了行使通知权及反通知权的条件，更加明确了知识产权网络侵权问题中的义务。吸收了《侵权责任

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当知道，未采取措施承担连带责任的“红旗规则”。《民法典》的公布实

施完整的将避风港规则在整个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做出了明确规范，但由于直播带货平台具有不同种类，

其司法适用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区分。 

3. 直播带货平台的性质及义务 

3.1. 直播带货平台的法律性质 

直播带货平台指的是为提供交易双方提供在线的营销场所、信息检索、在线交易等服务的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1]。其主要形式有三类，一类是电子商务平台附带直播服务，用户通过直播了解商品信息，

在该电商平台进行交易；第二类是网络视频平台通过视频、文字信息宣传商品，引导消费者点击链接，

跳转至商品交易平台；第三类是在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共同宣传商品，有营销广告发布者的性质[2]。 
第一类电子商务平台附带直播服务的，应当根据其本身的电子商务平台性质定义为“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通过《电子商务法》进行规制，承担电子商务平台应有的注意与审查义务；第二类网络视频平

台由于其平台性质的原因，应当对视频内容与跳转链接承担注意与审查义务，因为其本身不提供平台内

 

 

8《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第 3 款。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1 款。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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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服务；第三类网络直播平台应当根据其具体行为来界定其身份，例如若提供消费者在平台内直接

完成商品交易行为，在平台内提供了商品的检索服务等与电子商务平台相类似的服务，应当认定为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若仅提供直播间作为商品的宣传场所，则应当认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上述三类直播带货的类型，从交易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类“跳转式电商直播”与“非跳转式电商

直播”，前者主播在直播平台直播，以广告形式宣传商品，用户通过点击直播间提供链接跳转至其他平

台完成交易，后者是主播在直播平台提供的直播间带货，并直接在该直播平台完成交易。 

3.2. 避风港规则下直播带货平台的义务 

直播带货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民法典》引入的避风港规则下，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网络服

务接受者才是侵权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则是双重义务人，权利人的通知权与服务接受

者的反通知权均作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其有转送通知的义务与删除或恢复电子信息的义务。下文将对

直播带货平台的避风港规则下的义务详细论述。 

3.2.1. 转送通知义务 
直播带货平台作为提供网络服务的第三方，在网络侵权问题中并非直接的侵权人，由于合同的相对

性，基于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主播或商家)的合同关系与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属性，适用《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与一千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通知的义务并无不妥。因此，如果直

播带货平台未履行义务导致通知权人或反通知权人的损害，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3.2.2. 采取必要措施义务 
直播带货平台作为电子信息的存储者，其对于侵权信息具有实际的控制权，网络服务接受者发布信

息在直播带货平台后，直播带货平台成为该信息的控制者。因此，直播带货平台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

双方损失扩大化，同时也仅有直播带货平台有删除或恢复电子信息的能力[3]。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直播带货平台应当履行“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义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非跳转式电商直播”，由于其本身的电子商务平台属性，应当优先适用《电子商务法》相关条款采取

必要措施。 

3.2.3. 注意审查义务 
直播带货平台作为电子信息的发布方，其对于电子信息的内容具有审查可能性，“跳转式电商直播”

的直播内容以及发布的跳转链接的合法性，根据《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的规定，直播带货平台具有

审核义务，但暂未对知识产权网络侵权问题规范。“非跳转式电商直播”在《电子商务法》的第四十五条

规定下，其审查义务的范围其实并不明确，该条文对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具体范围并未做出具体说明，

在学界亦有两种不同观点，“注意审查义务肯定说”与“注意审查义务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审核义务，才能实现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

间的利益平衡[4]，否定说认为，平台承担审核义务，将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莫名的纠纷和不可预

见的风险”[5]。由于电子信息传输的特性，网络用户的数据均会同步上传至平台的服务器，平台作为服

务器的所有人，有且仅有平台对上传的信息有能力进行审核；无论是直播流的内容或是发布的链接，平

台应当承担审核义务。 

4. 司法实践中直播带货平台义务的认定 

知识产权网络侵权是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中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由于互联网的复杂性、

隐蔽性，其司法治理一直存在诸多挑战，直播带货行为更是具有主体复杂、形式多元的特征，责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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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远超传统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下文将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对直播带货平台在避风港规则下的义务

进行研究。 

4.1. 赛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莱州市弘宇工艺品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案 

赛饰公司作为原告将弘宇公司及微播公司(抖音直播平台运营商)以商标权侵权为由，在北京海淀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2，微播公司以已将弘宇公司信息向赛饰公司披露，尽到了告知义务。在收到诉讼材

料后及时将涉案商品下架，采取了删除的必要措施。一审法院认为，微播公司虽不属于电子商务平台，

但其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交易场所，该服务本身符合电子商务的定义，应当参照电子商务平台处理。本案

中，微播公司提供了“商品橱窗”用于完成交易，用户不需跳转至其他平台即可完成交易行为，属于“非

跳转式电商直播”，应当作为电子商务平台适用《电子商务法》规制。法院综合微播公司提供的证据及

抗辩事由，认为其尽到了避风港规则要求的必要措施，履行了审核义务、通知义务、删除义务，判决不

承担侵权责任。 

4.2. 上海爱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济南市天桥区双豪达鞋行、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 

爱携公司作为原告，以侵犯其商标权对双豪达鞋行与快手公司提起诉讼 13，快手公司提出三个答辩

意见：第一，快手公司并非设个被告，快手公司仅提供直播服务，该交易并非在快手 APP 上完成；第二，

快手公司对侵权事实并不知情，与被告双豪达公司无意思联络，主观无恶意；第三，被控侵权事实已不

存在。快手公司在接到爱携公司的投诉材料后，已及时采取了禁售、下架等处理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快手公司在接到爱携公司的投诉材料后，已及时采取了禁售、下架等处理措施，爱

携公司亦在庭审中自认已搜索不到侵权电子信息。本案中，该交易行为属于“跳转式电商直播”，快手

公司本身不属于电子商务平台，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制，

其履行了条文中应当尽到的义务。快手公司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关于直播带货平台避风港规则的在国内的司法适用主要在于认定平台方是否履行通知转

送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义务，无论是“跳转式电商直播”或“非跳转式电商直播”，司法裁判中并不要求

平台对商品的质量、安全、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等进行全面审查，而现行法律也并未对此做出规定。笔者

认为，应当根据交易模式的不同对平台的审核义务做出不同要求，如“跳转式电商平台”，直播平台可

以通过注册其他电商平台进行链接跳转，滥用避风港规则避免承担责任。在链接的平台与直播平台存在

类似关联关系的情况时，其应当对链接平台的信息承担额外的审核义务，若链接平台未履行通知转送义

务、采取必要措施义务，直播平台应当承担连带责任[6]。 

5. 结语 

随着短视频流量时代的变化，直播带货的消费模式正逐步替代传统的电子商务，内容式平台与电子

商务平台呈现融合之趋势。针对直播带货产生的商标权侵权问题，需要分步骤判断，应当先明确其法律

地位，根据其提供的服务、平台间的关系、交易模式做出区分为“跳转式电商直播”和“非跳转式电商直

播”，再确定《电子商务法》和《民法典》的适用，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民事责任。 

 

 

12赛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莱州市弘宇工艺品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2021)京区法民初第 6194 号民事裁判书。 
13 上海爱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济南市天桥区双豪达鞋行、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济南市历下区人民

法院(2021)鲁区法民初第 1213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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